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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邀出席者  ：  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 
副總監 (中介國際監察科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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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 
法規執行部執行董事  
施衛民先生  
 
 

列席秘書  ：  總議會秘書 (1)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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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席職員  ：  助理法律顧問 5 
鄭潔儀小姐  
 
議會秘書 (1)5 
趙汝棠先生  

    
 

經辦人／部門  
I 與政府當局會商  
 

跟進過往會議上提出的事宜  
 

(立法會CB(1)1554/
10-11(02)號文件  
 

⎯⎯ 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
因應2011年1月24日會
議上所作討論而須採
取的跟進行動一覽表



經辦人／部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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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CB(1)1554/ 
10-11(03)號文件  

⎯⎯ 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
因應 2011年 2月 9日會
議上所作討論而須採
取的跟進行動一覽表
 

立法會CB(1)1762/ 
10-11(01)號文件  

⎯⎯ 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
因應2011年3月14日會
議上所作討論而須採
取的跟進行動一覽表
 

立法會CB(1)2030/ 
10-11(01)號文件  

⎯⎯ 政府當局題為 "有關
調查權力的條文的詳
情 "的文件  
 

立法會CB(1)2030/ 
10-11(02)號文件  

⎯⎯ 政府當局題為 "有關
監 管 罰 則 條 文 的 詳
情 "的文件 ) 
 

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(由附表2第11條開始 ) 
 

(立法會CB(3)122/ 
10-11號文件  
 

⎯⎯ 條例草案文本  

立法會CB(1)863/ 
10-11(03)號文件  

⎯⎯ 政府當局題為 "有關

參考文獻的資料 "的
文件  
 

立法會CB(1)979/ 
10-11(03)號文件  

⎯⎯ 由法律事務部擬備有

關政府當局在草擬條

例草案時所參考的香

港法例的文件  
 

立法會CB(1)979/ 
10-11(04)號文件  

⎯⎯ 由法律事務部擬備有

關條例草案相應及相

關 修 訂 的 標 明 修 訂

文本 ) 
 
討論  
 
 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(會議過程索引

載於附錄 )。  



經辦人／部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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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 

 
2. 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：  
 

(a) 考慮在附表 2第21條中指明，金融機構

應在香港備存一份紀錄複本，以便有

關當局查閱；  
 
(b) 考慮修訂附表 4第 3(4)(a)及 4(4)(a)條，

以澄清辭職通知不具追溯效力；  
 
(c) 澄清局長可否根據附表 4第 4(1)條在主

席沒有提出建議的情況下委任委員為

審裁處的普通成員；若局長可作此項

委 任 ， 考 慮 應 否 修 訂 該 條 的 中 文 版

本，以便更清晰地反映此原意；及  
 
(d) 考慮應否限制附表 4第 9條所訂主席可

作為審裁處唯一成員的情況，使該條

只適用於牽涉程序事宜或所爭議的事

項只關乎法律問題的個案；以及檢討

主席在作為審裁處唯一成員作出裁定

後 "須向審裁處報告 "的安排是否恰當。 
 

 
II 其他事項  
 
下次會議日期  
 
3.  主席提醒委員，下次會議將於 2011年 5月
16日舉行。  
 
4. 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下午 4時 16分結束。 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11年 9月 14日  



附錄  
 

《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  
(金融機構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
 
第十二次會議過程  

 
日 期  ：  2011年 4月 28日 (星期四 ) 
時 間  ：  下午 2時 30分  
地 點  ：  立法會大樓會議室B 

 
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

行動  
001146 – 
001340 
 

主席  
 

引言  
 

 

001341 – 
002840 
 

政府當局  
余若薇議員  
主席  

政府當局簡介題為 "有關調查權力的條文

的 詳 情 " 的 文 件 ( 立 法 會 CB(1)2030/ 
10-11(01)號文件 )。  
 
余議員關注條例草案或會賦予監管機構過

大權力，並詢問當局在草擬條例草案的賦

權條文時是否已參考國際間的常規做法。  
 
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，財務特別行動組織

(下稱 "特別組織 ")雖然沒有就有關當局的

權力訂明詳細的規定，但有規定應賦權有

關當局進行例行視察 (包括抽樣調查 )，以

及在無法庭命令下要求金融機構交出紀錄

及文件。政府當局在草擬條例草案的相關

條文時已參考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 (第 571
章 )第VIII部，因為特別組織在對香港進行

相互評核時曾檢視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，

亦未有評論該條例有任何不足之處。  
 
余議員澄清，她所關注的是條例草案賦予

監管機構廣泛權力的同時，未必有足夠的

制約和保障機制確保持份者受到充分保

障。她亦關注條例草案是否與國際間的常

規做法 (如有的話 )一致，並且不會賦予監

管機構過大權力。她要求法案委員會法律

顧問在協助法案委員會審議條例草案時特

別注意這方面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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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

行動  
002841 – 
003343 
 

政府當局  
 

政府當局簡介題為 "有關監管罰則條文的

詳 情 " 的 文 件 ( 立 法 會 CB(1)2030/ 
10-11(02)號文件 )。  
 

 
 

003345 – 
010310 
 

政府當局  
主席  

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
 
附表 2 
 
第 2部 
 
第 2分部  ⎯⎯  特別規定 
 
第 11條  ⎯⎯  關於保險單的特別規定  
 
第 12條  ⎯⎯  關於電傳轉賬的特別規定  
 
第 13條  ⎯⎯  關於匯款交易的特別規定  
 
第 14條  ⎯⎯  關於代理銀行服務關係的特

別規定  
 
第 15 條  ⎯⎯  關 於 其 他 高 度 風 險 情 況 的

規定  
 
第 3分部  ⎯⎯  禁止 
 
第 16條  ⎯⎯  匿名戶口等  
 
第 17條  ⎯⎯  與空殼銀行的代理銀行關係  
 
第 4分部  ⎯⎯  雜項條文 
 
第 18 條  ⎯⎯  藉 著 中 介 人 執 行 客 戶 盡 職

審查措施  
 
政府當局表示，在香港，律師、會計師及

信託和公司服務提供者是金融機構通常賴

以進行客戶盡職審查的中介人，但他們現

時並沒有按特別組織所規定的程度受打擊

洗 錢 及 恐 怖 分 子 資 金 籌 集 (下 稱 "打 擊 洗

錢 ")的規定監管。因此，第 18(5)條訂明，

容許金融機構依賴上述中介人的安排將於

條例生效 3年後失效。在此期間，保安局會

根據特別組織的規定，致力為中介人設立

打擊洗錢的監管架構。在此之後，當局會

制定一條新的條文，以涵蓋對本地中介人

適用的 "依賴中介人 "安排。  

 



 

 3

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

行動  
 
第 19條  ⎯⎯  金融機構須設立程序  
 
政府當局表示，待與香港銀行公會 (下稱

" 銀 行 公 會 ") 作 進 一 步 討 論 後 ， 或 會 就

第 12(9)(b)、12(10)(b)、15及 19(3)條動議委

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(下稱 "修正案 ")。此

外，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的相關意見，政

府當局會動議修正案，將第 18(7)條中的

"執業會計師 "一詞改為 "會計師 "。  
 
委員並無就第 11至 19條提出疑問。  
 

010311 – 
010604 

政府當局  
主席  

第 3部  ⎯⎯  備存紀錄的規定 

 
第 20條  ⎯⎯  備存紀錄的責任  
 
委員並無就第 20條提出疑問。  
 

 

010604 – 
011109 

黃定光議員  
政府當局  
證券及期貨事

務監察委員會

( 下 稱 " 證 監

會 ") 

第 21條  ⎯⎯  紀錄備存形式  
 

黃議員詢問有否任何規定要求金融機構須

在香港備存客戶紀錄。政府當局回應時表

示，條例草案並無包含此項規定，而特別

組織亦沒有就備存紀錄的地點作出規定。

然而，由於有關當局可要求金融機構交出

相關的紀錄或文件而不論其存放地點，因

此並無必要規定金融機構須在香港備存客

戶紀錄。證監會補充，根據《證券及期貨

條例》第 130條，持牌法團需要就用作存放

紀錄的處所尋求證監會批准。證監會的現

行 做 法 是 根 據 《 證 券 及 期 貨 條 例 》

第 130條，只批准使用位於香港的處所作為

存放紀錄或文件的地方。  
 

黃議員建議政府當局考慮在第 21條指明金

融機構應在香港備存一份紀錄複本，以便

有關當局查閱。 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政 府 當 局 須

採 取 會 議 紀

要 第 2 段 所

述的行動。 

 

011110 – 
011254 

政府當局  
主席  
 

第 4部  ⎯⎯  雜項條文 

 
第 22條  ⎯⎯  責任擴及在香港以外的分行

及附屬公司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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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

行動  
  第 23條  ⎯⎯  金融機構須防止違反本附表

第 2或 3部  
 
委員並無就第 22至 23條提出疑問。  
 

 

011255 – 
011617 

政府當局  
主席  

附表 3 ⎯⎯  費用  
 
主席詢問釐定有關費用時適用的原則。政

府當局回應時表示是採用收回成本的原

則，有關費用亦須定期檢討。  
 

 

011618 – 
011823 

政府當局  
主席  

附表 4 ⎯⎯  關於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

籌集 (金融機構 )覆核審裁處的條文  
 
第 1條  ⎯⎯  釋義  
 
第 2條  ⎯⎯  委出委員團  
 
委員並無就第 1及 2條提出疑問。  
 

 

011824 – 
012130 

何俊仁議員  
政府當局  
黃定光議員  
主席  

第 3條  ⎯⎯  主席的任期  
 

關於第 3(4)條，何議員表示現有措辭或會

造成下述情況：主席在其辭職通知中指明

辭職的生效日期將早於有關通知的遞交日

期 。 他 因 而 建 議 政 府 當 局 考 慮 修 訂 第

3(4)(a)及 4(4)(a)條，以澄清辭職通知不具

追溯效力。  
 
關於第 3(2)條，黃議員詢問，一名人士可

以再度獲委任為主席的次數有否任何上

限。政府當局作出否定的答覆。  
 

 

 

政 府 當 局 須

採 取 會 議 紀

要第 2段所述

的行動。 

 

012131 – 
012512 

黃定光議員  
政府當局  
主席  

第 4條  ⎯⎯  普通成員的委任  
 

關於第 4(1)條，黃議員要求政府當局澄清

局長可否在主席沒有提出建議的情況下委

任委員為審裁處的普通成員；若局長可作

此項委任，便須考慮應否修訂中文擬稿，

以便更清晰地反映此原意。  
 

 

 

政 府 當 局 須

採 取 會 議 紀

要第 2段所述

的行動。 

 

012513 – 
012628 

政府當局  
主席  

第 5條  ⎯⎯  關乎主席及普通成員的進一步

規定  
 

委員並無就第 5條提出疑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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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

行動  
012629 – 
013303 

何俊仁議員  
政府當局  
主席  

第 6條  ⎯⎯  程序  
 

何議員察悉，第 6(5)條訂明 "法律問題須由

主席單獨裁定 "，他認為要斷定某項事宜是

否屬於 "法律問題 "或有困難，並詢問其他

審裁處的法例是否有條文訂明類似的安

排。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，規管證券及期

貨事務上訴審裁處和資本充足事宜覆核審

裁處的運作的法例有條文訂明類似的安

排，該等條文從未造成運作上的困難。

何議員察悉政府當局的答覆，並再無提出

其他疑問。  
 
何議員注意到條例草案第 6(9)(a)與 6(9)(b)
條之間用了連接詞 "及 "，並詢問倘若覆核

的一方由律師或大律師代表，該方須否出

席審裁處的聆訊。政府當局回答時表示，

條例草案並無這方面的具體規定。  
 

 

013304 – 
013605 
 

政府當局  
主席  

第 7條  ⎯⎯  初步會議  
 
第 8條  ⎯⎯  同意令  
 
委員並無就第 7及 8條提出疑問。  
 

 

013606 – 
014434 
 

何俊仁議員  
政府當局  
主席  

第 9條  ⎯⎯  主席作為審裁處唯一成員  
 

何議員表示，第 9(4)條中有關主席 "須向審

裁 處 報 告 "一 語 應 取 代 為 "須 報 告 以 下 事

宜  ⎯⎯" 或 " 須 就 以 下 事 宜 製 備 紀

錄  ⎯⎯"，因為審裁處只由主席一人組成。 
 

政府當局澄清，主席需要向審裁處報告根

據第 9(2)(b)條作出的裁定，因為實際聆訊

仍會由全體成員組成的審裁處審理，而根

據第 9(4)(b)條，成員應獲告知主席的裁定。 
 
何議員認為，第 9條對審裁處的成員身份並

無清晰說明。他建議政府當局應 (a)考慮應

否限制第 9條所訂主席可作為審裁處唯一

成員的情況，使該條只適用於牽涉程序事

宜或所爭議的事項只關乎法律問題的個

案；及 (b)檢討主席在作為審裁處唯一成員

作出裁定後 "須向審裁處報告 "的安排是否

恰當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政 府 當 局 須

採 取 會 議 紀

要第 2段所述

的行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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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

行動  
014435 – 
014510 
 

政府當局  
主席  

第 10條  ⎯⎯  特權和豁免權  
 
委員並無就第 10條提出疑問。  
 

 

014511 – 
014620 
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 

主席表示，條例草案條文的逐項審議工作

已經完成，並詢問政府當局何時可將修正

案擬稿提交法案委員會審閱。政府當局回

應時表示，目前正擬備有關的修正案擬

稿，而當局與銀行公會的討論亦取得滿意

的進展。  
 

 

014621 – 
014657 
 

黃定光議員  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 

黃議員表示，法案委員會應在政府當局的

修正案擬稿全部備妥後舉行下次會議。

主席表示，除修正案擬稿外，法案委員會

亦需考慮政府當局就委員提出的待議問題

作出的回覆。  
 

 

014658 – 
014805 
 

主席  下次會議日期  
 
主席表示，下次會議訂於 2011年 5月 16日舉

行。如有需要，會議或可延期舉行，以便

政 府 當 局 有 更 多 時 間 擬 備 會 議 的 相 關

文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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